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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一、重大资产重组及类型 

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

银行”）拟与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银行”）、晋

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泉银行”）、长治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治银行”）通过新设合并的方式共同组建山西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银行”）。大同银行 2019 年度经审

计的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同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和营

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构成《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

格式指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及目的 

2020 年 6 月 18 日，山西省委召开金融改革工作会议，对山

西省深化金融改革重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包括深化金融领域改

革，着力防范化解风险，打造一流农商行城商行。大同银行本次

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成为山西银行第二大股东。 

三、交易对手方的基本信息 

此次以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山西银行涉及山西省内多家

城商行，根据大同银行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合并组建

山西银行时引入投资者，引入投资者后山西银行注册资本在 200

亿元以上，引入的投资者按照每股 1 元计入山西银行注册资本。

引入投资者的具体对象、认购股份数等事项由山西省城商行改革

化险工作筹备组（以下简称“山西银行筹备组”）决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全称：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26 日 

3、法定代表人：李桦 

4、注册资本：64,903.705 万元人民币 

5、注册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南侧商业银行办公大楼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007540704432 

8、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

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9、主要财务情况：截至 2019 年末，大同银行经审计合并口

径总资产 4,461,218.21 万元，总负债 4,233,745.10 万元，所有者

权益 227,473.11 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5,544.51 万元，利润

总额 36,490.09 万元，净利润 26,464.56 万元。 

（二）设立情况、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4 月 26 日，前身为大

同市城市信用合作社，1996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

（1996）437 号文件批准组建大同市商业银行。大同银行系由大

同市政府、大同市城市信用合作社中心社工会、山西广灵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华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大同市世纪创通租

赁有限公司、大同金泰金银珠宝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百佳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山西真诚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

大同分公司城区公司、大同银星金店有限公司、大同市广厦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同市煤炭物资配送中心共同出资组建

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10,032.795 万元，设立出

资业经山西省大同高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于



2003 年 8 月 23 日出具同高新验字[2003]第 0155 号验资报告。 

2007 年，根据大同银行第四次股东会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

定，增加注册资本 46,396.41 万元，由发行人、山西大同云水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建正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同市城区第

三建筑安装公司以货币出资，于 2007 年 11 月 14 日前一次缴足。

大同银行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56,429.205 万元，其中，发行人出资

40,0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89%。该次出资经中喜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分所审验，并于 2007 年 11 月 14 日出

具中喜晋师验[2007]第 010 号验资报告。 

2010 年，根据大同银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

8,474.50 万元，由各股东进行货币出资，并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

缴足。本次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64,903.71 万元，发行人出资

40,0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1.63%；大同市政府等 18 个出资

人共出资 24,903.71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8.37%。该次出资经大

同挚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出

具同挚友验[2010]0069 号验资报告。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为大同银行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大同市人民政府。大同银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册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61.63% 



序号 股东名册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2 大同市政府 9,000.00 13.87% 

3 大同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2,850.00 4.39% 

4 大同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824.50 4.35% 

5 大同市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 4.31% 

6 大同市商业银行工会 2,604.21 4.01% 

7 山西广灵精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1.54% 

8 山西华盛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984.00 1.52% 

9 大同市世纪创通租赁有限公司 886.00 1.37% 

10 大同市金泰金银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780.00 1.20% 

 合计 63,728.71 98.19%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新设合并的重组事宜已授权山西银行筹备组按照《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相关谈判、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决定引进投资者、调整引入投资者方案、开展新机构筹备及其他

与山西银行筹建和开业的相关事宜，授权山西银行筹备组开展必

要的管理工作。 

六、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银保监会向山西银行筹备组出具了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保

监复〔2021〕232 号）同意大同银行、晋城银行、晋中银行、阳



泉银行、长治银行合并重组设立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类

别为城市商业银行，股东资格由山西银保监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审批，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重组方案各方正在商讨、讨论中，尚

未形成最终方案，本公司尚未履行内部的决议流程，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如若必要，本公司将针对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会议的通知将后续发布，敬

请投资者关注。 

八、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发行人作为大同市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主体，负责管理

和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对授权的城市建设项目进行投资、

建设和管理。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手续费

及佣金收入，航运服务收入及开发建设收入。其中，大同银行的

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最大的收入来源。本次资产重组

将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向发行人划转部分国有股权，助力发行人高

质量转型发展，提高发行人盈利能力，减少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

不利影响，保障对已发行未到期债券的本息偿付。发行人将持续

关注本次重组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保障投资者



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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